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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周村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设

工作方案的通知
周政办字〔2023〕2 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周村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设工作方案》已经区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 月 1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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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设工作方案

根据《淄博市人民政府＜关于印发淄博市农村产权交易平台

建设工作方案＞的通知》（淄政办字﹝2022﹞59 号）要求，结

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方案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

（一）总体要求。按照上级工作部署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

牢牢把握公益性、规范性和惠农便民原则，依托公共资源交易平

台，建设周村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，培育和发展组织健全、功能

齐全、行为规范、管理严格、风险可控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，搭

建区、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三级联动的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网络，

着力优化农村要素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，促进农村集体资产保值

增值和农民增收，激发农业农村发展内生动力，为农业农村领域

改革提供坚实支撑。

（二）工作目标。构建区、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三级联动

的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市场，实现区县有机构、镇（街道）有站点、

村（居）有人员。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功能，开发层级全贯通、

服务全周期的农村产权交易系统模块，具备全区农村产权交易服

务承载能力。完善区、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三级农村产权交易

服务体系，探索建立“组织合法化、交易规范化、操作流程化、

管理制度化、资源利用最大化”的农村产权交易工作体制，全面

实现农村各类产权交易“应进必进”和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全覆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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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鼓励和引导农村产权进场交易。按照依法、自愿、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坚持农村产权交易的公益属性，鼓励和

引导农村产权通过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交易。建立完善农村产权交

易目录管理制度，将依法可以交易的各类农村产权项目列入目录

进行管理。﹝责任单位：区自然资源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水利

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市公共

资源交易中心周村分中心，各镇（街道）﹞

（二）健全农村产权交易制度规则。建立完善农村产权交易

管理制度体系，进一步规范运行模式、交易流程、服务事项和监

督管理等。针对农村产权品种多样、权属复杂等特点，研究制定

相应交易规则，形成完备的规则体系，积极推行交易服务标准化，

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规范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。﹝责任单位:

区自然资源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市

场监管局、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周村分中心，

各镇（街道）﹞

（三）搭建三级联动的交易服务网络。进一步推行交易监督、

管理与服务相分离，坚持“把场所建到镇（街道）”，方便群众“了

解信息不出户、享受服务不出村、参与交易不出镇”。按照上级

工作要求，建立区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，由相应农村产权项目的

行政主管部门指导管理范围内的农村产权交易项目进入平台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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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开展交易。（责任单位:区自然资源局、区交通运输局、区水

利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大数据局、区综合行政

执法局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周村分中心）

各镇（街道）要因地制宜，合理确定农村产权交易场所，建

设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，负责辖区内农村产权交易活动，规范开

展交易服务。交易服务场所的建设要立足实际、注重实效，以满

足交易需要为原则，一般配备“1 个受理窗口、1 间开标室、1 间

评标室”，加挂统一标识。镇（街道）可结合经济体量和村（居）

数量，适当调整规模。交易服务场所接受各农村产权项目行政主

管部门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周村分中心的业务指导。﹝责任单位:

各镇（街道）﹞

（四）强化交易平台运行的信息化支撑。在区级公共资源交

易网增加“周村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”标识，在交易信息栏目增设

“农村产权”专栏，按属地发布各类农村产权项目公告、公示信息

和供求信息。针对农村产权交易的特点，对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

系统现有招标、采购、拍卖、挂牌等模块功能进行升级，为农村

产权监管部门设置监管查询功能，镇（街道）农村产权交易服务

场所开设专用账号。根据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运行实际，逐步实现

区、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层级贯通，与“三资”监督管理等系统

平台实现互联互通。﹝责任单位：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大数据局、

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周村分中心，各镇（街道）﹞

（五）培育市场化服务生态。区、镇（街道）两级农村产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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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平台和服务场所应针对农村产权交易特点，优化场所、信息、

档案、专家抽取、数据分析等服务功能，协助交易主体办理产权

查询、变更登记和资金结算手续等工作。加强农村产权交易第三

方服务的监督管理，按照公平竞争原则，为交易主体提供招标采

购、拍卖代理及资产评估、工程审计、法律服务、产权经纪、项

目推介、调解仲裁等专业化服务。鼓励各类金融机构优化涉农服

务，依托交易平台，为农村产权交易主体提供抵押融资、信用贷

款等金融廷伸服务和多元化担保服务，探索研究设立专项风险担

保基金化解交易风险。﹝责任单位：区地方金融监管局、各镇

（街道）﹞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由区政府分管同志任组长，各有

关部门负责同志任成员的周村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设管理工

作领导小组，主要负责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重大问题，统

筹推进全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设、管理、运行等工作。各镇

（街道）也要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，统筹推进本区域农村产权交

易平台建设工作，保障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。

（二）加大工作支持力度。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系统开发建设、

运行维护列入区级电子政务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项目，落实上级

相关奖补政策。各镇（街道）要结合服务场所布局，接通政务外

网接口，保证交易平台系统安全稳定运行。﹝责任单位：区财政

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周村分中心，各镇（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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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）﹞

（三）做好宣传培训。通过各类媒体，广泛宣传农村产权交

易平台的公益属性、服务定位和便民优势，引导和提升群众认可

度，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定期开展对交易平台工作人员、

交易各方主体、第三方服务机构的政策法规、业务知识、系统操

作等培训，不断提升交易平台利用效率和服务效能。﹝责任单位：

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设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，各镇

（街道）﹞

附件：周村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设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组成

     人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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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周村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设管理工作

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
组  长：彭开国 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李  民 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、区乡村振兴局局长

        景丽红 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周村分中心主任

成  员：汲鹏飞  区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、四级主任科员

        董  岩  区发展改革局党组成员、四级主任科员

        卢春光  区财政局副局长

        薛  刚  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

        梅  雷  区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、正科级干部

        宋明涛  区水利局党组成员、区水利事业服务中心

                主任

        李  刚  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、区农村改革发展

                中心主任

        陈晓宇  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、四级高级主办

        张一鸣  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

        张  政 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周村分中心党支部委员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农村局，李刚同志兼任办公室主

任，张政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领导小组作为临时性区政府议

事协调机构，工作任务完成后即行撒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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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纪委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
        区检察院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 月 12 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